
 

 

 

证券代码：002213                证券简称：大为股份           公告编号：2020-115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湖北巨鲸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签订的合作备忘录仅为表达双方的合作意向，除保密条款外，其他条款

仅作为双方友好合作的初步原则，不具有强制法律约束力，待各方协商一致后将

共同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交易协议。具体交易事宜需经公司和合作方履行相

关的审批程序以及必要的批准程序，故本次合作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一、合作事项概述 

（一）概述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为股份”）拟

与湖北巨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鲸集团”）建立合资公司，从事汽车缓

速器以及其他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初步商定，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人

民币 1,000 万元，公司持股占比 40%，巨鲸集团持股占比 40%，其他合作方持股

占比 20%。出资方式：公司拟以液力缓速器业务相关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现

金出资，最终出资方式以后续签署的相关交易协议为准；巨鲸集团及其他合作方

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现金或其他合资需要的资源出资；对于现金出资部分可

根据业务开展情况分期出资。 

（二）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规则

的有关规定，本次签订合作备忘录事项在董事长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本次签订合作备忘录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对手方概况 

1、公司名称：湖北巨鲸集团有限公司 

2、住所：荆州开发区东方大道 149 号 

3、法定代表人：肖冬阳 

4、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20 年 5 月 27 日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000MA49GA2E4G  

7、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8、经营范围：机电产品及配件、仪器仪表的生产、修理及销售；金属制品

生产、销售；互联网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的

货物和技术）。（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9、股权结构：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肖冬阳 1,800 60% 

肖湘平 1,200 40% 

合计 3,000 100% 

 

10、公司与巨鲸集团及其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11、湖北巨鲸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作备忘录》主要内容 

2020 年 12 月 29 日，公司与巨鲸集团就双方合作事项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合作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  合作意向 

基于对方提供的信息以及自行了解情况，双方认为可在汽车零部件业务领域

内进行合作，本备忘录主要为汽车缓速器以及对项目地的汽车零部件产业整合做

出安排，前期进行液力缓速器业务合作，根据合作情况进一步在电涡流缓速器及

其他汽车零部件领域进行业务合作。 



 

双方有意在湖北省荆州市建立汽车缓速器研发、生产基地和销售平台。 

第二条  合作方式 

1、双方分别提供资源建立合资公司，从事汽车缓速器以及其他汽车零部件

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初步商定，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大为股份占比 40%、

巨鲸集团占比 40%、其他合作方占比 20%。出资方式（1）大为股份以液力缓速

器业务相关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现金出资；（2）巨鲸集团及其他合作方以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现金或其他合资需要的资源出资；（3）对于现金出资部

分可根据业务开展情况分期出资。 

2、双方可根据业务发展需求，逐步切入减速机等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链。 

3、为便于项目实施，双方可指定相关公司具体实施本项目，同时经双方同

意可引入其他合作方共同实施该项目。具体条件，以双方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 

第三条  合作目标 

1、首先在液力缓速器和汽车零部件制造领域进行合作，逐步增加业务合作

规模； 

2、根据业务发展情况，进一步增加电涡流缓速器和其他汽车零部件、装备

制造业等领域的合作，丰富业务板块。 

第四条  合作共识 

1、大为股份将为合资公司提供缓速器的技术、生产和供应链等方面的支持，

巨鲸集团将为合资公司提供其他汽车零部业务支持，以促使合资公司尽早实现生

产。 

2、合资公司成立后，大为股份可将获得的订单以合规的方式交由合资公司

加工制造；合资公司可通过大为股份对外销售其生产的产品。 

3、在未来一定时间内（原则上不超过 24 个月内），合资公司以资产评估值

为基础协商确定的价格优先购买大为股份目前拥有的合格的部分液力缓速器、电

涡流缓速器的配件、半成品和产成品等存货，用于其产品生产。 

4、如合资公司需要，大为股份可依据法律、法规和交易规则的规定，提供

一定金额的财务或信用支持，以补充合资公司流动资金。 

5、巨鲸集团为项目落地，提供合适的生产场地、保障措施和部分人员。 

6、巨鲸集团协调地方政府将此项合作作为招商引资项目，争取地方优惠政

策等。 



 

 

四、本次合作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 背景及目的 

公司 20 年专注于汽车缓速器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是中国汽车缓速

器产业的创立者和开拓者，是我国电涡流缓速器行业标准的主要制订者。公司本

次与巨鲸集团签订合作备忘录，是出于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旨在利用双方在技

术和行业资源的优势互补，进一步开拓汽车缓速器市场，促进公司汽车制造业的

产业整合，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推动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实现双方合作共赢。 

（二）影响及风险 

1、本次合作备忘录的签署暂不会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

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

公司长远发展。 

2、本次签署的合作备忘录仅为表达双方的合作意向，除保密条款外，其他

条款仅作为双方友好合作的初步原则，不具有强制法律约束力，待各方协商一致

后共同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交易协议；具体交易事宜需经公司和合作方履行

相关的审批程序以及必要的批准程序。故本次合作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后续事项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经董事长签字的决定书； 

2、公司与巨鲸集团签署的《合作备忘录》。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2 月 29 日 


